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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职责

本项目主管部门为宜宾三江新区住房和建设管理局。职责为负责按照

专项债券发行和管理的要求并根据具体项目的收入、成本等因素，建立本

地区专项债券项目库，做好入库项目的规划期限、投资计划、收益和融资

平衡方案、预期收入等测算，做好专项债券年度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

统的衔接，配合做好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，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

监控，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，如期实现项目收入。

项目单位是宜宾市汽车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。其职责为提出专

项债券项目需求申请，编制报送项目实施方案及相关资料，配合做好债券

发行准备。规范使用债券资金，及时形成支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定期

评估项目成本、预期收益和对应资产价值等，发现风险或异常情况及时向

主管部门报告。编制专项债券收支、偿还计划并纳入单位年度预算管理，

将债券项目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。

九、补充说明

此项目债券资金总需求 60000 万元，根据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要求

和项目实施进展情况，2023 年已发行 20000 万元。2025 年计划发行 30000

万元，本次拟继续发行 4800 万元，期限 20年。该项目实施内容及收益来

源未发生变动，在不超过项目债券总需求情况下，债券分批次发行对项目

整体融资平衡不构成实质影响。


